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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地高考方案拉閘 尚餘4省區未公佈

新刑訴法實施 禁肉刑取證
兩配套法規同步實施 提升人權保障

■留守兒童和離鄉民工們都有各自的新年心願。大圖為民工

們帶㠥行李衣物在路邊等待僱主，期望賺錢回家過年；右四

圖為青海大通一山村，留守兒童許下新年願望。 新華社

中國刑訴法大事記
1979年 刑事訴訟法制定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
召開後不久，刑事訴訟法開始制定。
1979年，刑訴法起草工作第三次啟
動。當年7月1日，刑訴法頒布，自
1980年1月1日起實施。

1996年 刑訴法首次大修
1996年3月17日，刑訴法迎來第一

次修訂，八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
關於修改刑訴法的決定。條文從164
條增至225條，自1997年1月1日起施
行。此次修改確立了不經法院判決不
得定罪的原則。

2011年 刑訴法二次大修
2011年8月24日，十一屆全國人大

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對刑訴法修正
案草案初審。會後，草案向社會公佈
並徵求意見。2011年12月27日，十
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
對刑訴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審議。

2012年3月 全國人大通過刑訴法的修改
2012年3月14日，十一屆全國人大

五次會議表決通過關於修改刑事訴訟
法的決定。

2013年1月1日 新刑訴法實施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坤領

香港文匯報訊　據內地媒體綜合報道，截至1月1日下午1
時，有27個省市不同程度地出台了「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
後升學考試」方案，其中，北京、上海、廣東、吉林等9個
省市有不同程度的社保限制。但目前仍有4個省份並沒有透
露方案，分別是西藏、海南、青海和寧夏。

從地域分佈上看，尚未公佈方案的省份主要在中西部地
區。熊丙奇指出，由於社會經濟發展條件差異，這些地區教
育資源比較少，他們可能會強化父母工作年限的要求，要求
有完整的當地高中學籍。這樣好鑒別考生到底是「高考移民」
還是「正常遷徙」。

3萬孤兒獲贈重疾公益險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1日電，2013年新年伊始，中國

兒童少年基金會「中國兒童保險專項基金」為福建、遼寧、
海南、寧夏、西藏等5個省區的近3萬名孤兒送去少兒重大疾
病公益保險。
這批公益保險於2013年1月1日零時生效，被保孤兒在確診

罹患包括惡性腫瘤（含白血病）、腎衰竭、重型再生障礙性
貧血、重大器官移植等12種少年兒童常發重大疾病時，可獲
得一次性10萬元人民幣的賠付。
據悉，為近3萬名孤兒提供大病公益保險的約150萬元善

款，來自企業、媒體以及數萬名網友們的捐贈。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坤領 北京報道) 素有「小憲法」之稱的新刑事訴訟

法1月1日起正式實施。為配合刑訴法實施，最高人民法院12月24日公佈《關

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公安部12月25日公佈修訂後

的《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此外，為銜接新刑訴法，全國人大對

監獄法等7部法律「打包」修改。上述配套法律制度，都將自1月1日起實施。

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釋明確肉刑屬刑訊逼供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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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14日，十一屆全國人
大五次會議通過了關於修

改刑事訴訟法的決定，修訂後的刑訴法
將於2013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其中，
「尊重和保障人權」正式寫入修訂後刑訴
法，這是繼2004年人權寫入《憲法》，
2007年《物權法》出台之後中國人權事
業發展的第三次的飛躍，也是本次刑訴
法修改最大的亮點。
新刑訴法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

引誘、欺騙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不
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並要求在嫌
犯被捕24小時內通知家屬；此外，新刑訴

法不強迫近親出庭作證。這次刑訴法修改
內容涉及100多處，修改內容總計超過原
內容的80%。有分析認為，體現了新法
「尊重和保障人權」的諸多方面。

不許微博傳播庭審實況

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釋明確肉
刑屬刑訊逼供行為。司法解釋規定，使
用肉刑或者變相肉刑，或者採用其他使
被告人在肉體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劇烈疼
痛或者痛苦的方法，迫使被告人違背意
願供述的，應當認定為「刑訊逼供等非
法方法」。

此外，司法解釋規定，不得對庭審活
動進行錄音、錄像、攝影，或者通過發
送郵件、博客、微博客等方式傳播庭審
情況，但經人民法院許可的新聞記者除
外。據最高法院有關負責人介紹，這項
規定主要針對個別訴訟參與人「直播」
庭審情況，試圖引發輿論關注、炒作，
製造「輿論壓力」，干擾法院依法獨立、
公正審判。

確保律師48小時內見嫌疑人

公安部修改後的《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
件程序規定》要求，傳喚、拘傳、訊問犯

罪嫌疑人，都應當保證犯罪嫌疑人的飲食
和必要的休息時間；《規定》明確了訊問
應當錄音錄像的案件範圍，對「錄音或者
錄像應當全程進行」嚴格解釋；要求犯罪
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羈押以後，應當在看
守所訊問室內進行訊問。
為保障律師會見權，《規定》強調看

守所應當在48小時以內安排律師會見到
在押犯罪嫌疑人，保證律師能夠在法定
期限內確實會見到在押犯罪嫌疑人。
《規定》還進一步要求公安機關不得派員
在場，不得監聽，保證會見權的充分實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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